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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要 工 程 施 工 的 監 督 工 作主 要 工 程 施 工 的 監 督 工 作主 要 工 程 施 工 的 監 督 工 作主 要 工 程 施 工 的 監 督 工 作

引言引言引言引言

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委 員 曾 在 1 9 9 9 年 5 月 2 6 日 會 議 上 ， 審 議 有 關

312DS 號 工 程 計 劃「 策 略 性 污 水 排 放 計 劃 第 I 階 段：主 要 工 程 施 工 的

監 督 工 作 」 的 文 件 [ P W S C ( 1 9 9 9 - 2 0 0 0 ) 1 5 ]。 會 上 ， 委 員 問 及 以 聯 營 公

司 形 式 合 夥 承 造 隧 道 工 程 的 兩 間 公 司 因 在 履 行 策 略 性 污 水 排 放 計 劃

第 I 階 段 污 水 收 集 隧 道 合 約 方 面 表 現 欠 佳，而 遭 收 回 有 關 合 約，這 兩

間 公 司 會 否 因 此 而 被 暫 時 中 止 競 投 工 務 工 程 合 約 的 資 格。我 們 答 允 就

委 員 的 提 問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料 ， 以 供 委 員 參 考 。

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

2 . 策 略 性 污 水 排 放 計 劃 第 I 階 段 工 程 包 括 在 逾 1 0 0 米 深 的 地 底 建 造

六 條 總 長 度 約 為 2 4 公 里 的 污 水 收 集 隧 道 。 這 些 隧 道 會 把 維 港 一 帶 六

個 污 水 集 水 區 內 經 改 良 現 有 污 水 隔 篩 廠 的 污 水 引 往 昂 船 洲。引 往 新 建

的 昂 船 洲 污 水 處 理 廠 的 污 水 會 經 過 化 學 輔 助 初 級 處 理，然 後 由 中 期 使

用 的 排 放 隧 道 排 往 大 海 。 有 關 污 水 收 集 隧 道 的 大 概 位 置 載 於 附 圖 。

3 . 建 造 上 述 六 條 污 水 收 集 隧 道 的 工 程 納 入 兩 份 合 約 內。該 兩 份 合 約

在 1 9 9 4 年 以 合 共 約 1 3 億 元 的 造 價 ， 批 予 同 一 承 造 商 (西 寶 前 田 聯 營

公 司 )。 工 程 在 1 9 9 5 年 1 月 展 開 ， 原 定 在 1 9 9 7 年 5 月 完 成 。 可 是 自

1 9 9 6 年 年 初 開 始 ， 工 程 進 度 顯 著 放 慢 。 1 9 9 6 年 6 月 ， 承 造 商 單 方 面

暫 停 將 軍 澳 至 觀 塘 和 青 衣 至 昂 船 洲 兩 條 隧 道 的 工 程。另 外 四 條 隧 道 的

工 程 亦 在 1 9 9 6 年 7 月 停 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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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我 們 曾 與 承 造 商 的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舉 行 多 次 會 議。承 造 商 聲 稱 隧 道

內 出 現 意 料 之 外 的 滲 水 問 題，實 無 法 按 合 約 完 成 工 程。承 造 商 隨 後 提

出 多 項 建 議，要 求 更 改 工 程 設 計、施 工 方 法 和 付 款 方 式，但 均 不 為 政

府 所 接 納。雖 然 只 有 兩 條 隧 道 出 現 滲 水 問 題，但 承 造 商 卻 在 沒 有 合 理

解 釋 的 情 況 下 ， 停 止 所 有 六 條 隧 道 的 工 程 。

5 . 我 們 委 聘 外 界 的 法 律 顧 問 和 獨 立 的 隧 道 專 家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和 提

出 建 議。經 研 究 後，我 們 提 出 一 些 更 改，以 助 恢 復 施 工。我 們 亦 與 承

造 商 舉 行 數 次 會 議，商 討 技 術 上 的 修 改 項 目 和 阻 礙 隧 道 工 程 復 工 的 其

他 技 術 問 題。不 過，承 造 商 採 取 不 合 作 態 度，非 但 沒 有 復 工，還 不 斷

要 求 重 新 議 定 合 約 內 有 關 技 術 和 財 務 兩 方 面 的 條 款。鑑 於 承 造 商 未 有

盡 其 所 能 繼 續 施 工，我 們 別 無 選 擇，唯 有 當 承 造 商 中 止 有 關 的 兩 份 合

約 論 。 我 們 隨 後 在 1 9 9 6 年 1 2 月 4 日 收 回 六 條 隧 道 的 工 地 。

6 . 在 收 回 有 關 合 約 後，我 們 把 餘 下 的 工 程 重 新 納 入 三 份 合 約 內，每

份 合 約 包 括 兩 條 隧 道 的 工 程 。 完 成 西 面 隧 道 (即 由 葵 涌 至 青 衣 和 由 青

衣 至 昂 船 洲 的 兩 條 隧 道 )的 合 約 已 在 1 9 9 7 年 7 月 批 出。其 他 兩 份 完 成

東 面 隧 道 (即 由 將 軍 澳 和 柴 灣 至 昂 船 洲 的 四 條 隧 道 )的 合 約 也 在 1 9 9 8
年   1 月 批 出。雖 然 負 責 完 成 西 面 隧 道 的 承 造 商 在 施 工 初 期 曾 遇 上 一

些 困 難 (例 如 須 更 換 挖 泥 系 統 )，但 這 些 問 題 現 已 解 決，而 隧 道 挖 掘 工

程 現 時 進 展 良 好。我 們 現 已 完 成 約 4 0 %的 隧 道 挖 掘 工 程，其 中 約 2 5 %
的 工 程 是 在 本 年 首 五 個 月 內 完 成 的。葵 涌 至 青 衣 的 隧 道 挖 掘 工 程 已 告

完 成 。 我 們 預 定 在 2 0 0 0 年 完 成 整 項 策 略 性 污 水 排 放 計 劃 第 I 階 段 計

劃 。

7 . 我 們 打 算 向 前 承 造 商 追 討 因 收 回 兩 份 隧 道 合 約 而 引 致 的 損 失。根

據 合 約 條 文 的 規 定 ， 工 程 師 會 在 餘 下 的 隧 道 工 程 完 成 後 確 定 有 關 損

失 。 1 9 9 7 年 5 月 9 日 ， 前 承 造 商 向 政 府 發 出 一 份 仲 裁 通 知 書 ， 就 我

們 收 回 合 約 的 行 動 的 有 效 性 和 正 確 性 提 出 爭 議。裁 定 因 合 約 中 止 而 導

致 政 府 蒙 受 損 失 的 責 任 誰 屬 的 主 要 仲 裁 聆 訊 會 在 2 0 0 0 年 進 行 。

8 . 在 1 9 9 9 年 5 月 2 6 日 的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政 府 答 允 提 供 進

一 步 資 料，說 明 以 聯 營 公 司 形 式 合 夥 承 造 隧 道 工 程 的 兩 間 公 司 會 否 因

在 履 行 策 略 性 污 水 排 放 計 劃 第 I 階 段 污 水 收 集 隧 道 合 約 方 面 表 現 欠

佳，遭 收 回 有 關 合 約，而 被 暫 時 中 止 競 投 工 務 工 程 合 約 的 資 格。有 關

資 料 現 載 於 下 文 各 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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暫 時 中 止 承 造 商 的 投 標 資 格暫 時 中 止 承 造 商 的 投 標 資 格暫 時 中 止 承 造 商 的 投 標 資 格暫 時 中 止 承 造 商 的 投 標 資 格

9 . 有 意 競 投 政 府 建 造 合 約 的 承 造 商 必 須 先 行 在 認 可 名 冊 上 登 記。我

們 定 有 一 套 具 透 明 度 的 規 則，管 理 認 可 名 冊 上 的 承 造 商。這 套 規 則 已

分 發 給 認 可 名 冊 上 所 有 的 承 造 商 ， 並 派 發 給 有 意 在 名 冊 上 登 記 的 公

司。鑑 於 前 承 造 商 在 建 造 污 水 收 集 隧 道 方 面 表 現 欠 佳，我 們 因 而 先 後

在 1 9 9 7 年 4 月 7 日 和 5 月 1 日 起 ， 暫 時 中 止 有 關 聯 營 公 司 競 投 工 務

工 程 合 約 的 資 格。這 次 暫 時 中 止 投 標 資 格 的 決 定 是 根 據 上 述 規 則 而 作

出 的。在 作 出 懲 處 行 動 前，我 們 曾 給 予 這 兩 間 公 司 抗 辯 的 機 會，並 已

考 慮 有 關 公 司 提 出 的 申 辯。根 據 有 關 規 則 的 規 定，我 們 須 在 暫 時 中 止

投 標 資 格 當 日 起 計 六 個 月 後 ， 檢 討 所 作 的 決 定 。

1 0 . 暫 時 中 止 這 兩 間 公 司 的 投 標 資 格 的 懲 處 行 動 在 1 9 9 7 年 年 底 經 檢

討 後 撤 消。我 們 撤 消 這 項 懲 處 行 動，主 要 是 考 慮 到 有 關 承 造 商 已 就 工

程 無 法 完 成 提 出 爭 辯，並 把 事 件 轉 交 仲 裁。我 們 認 為 為 公 平 起 見，應

透 過 適 當 的 仲 裁 程 序，聆 訊 承 造 商 提 出 的 爭 辯，待 作 出 裁 決 後，才 考

慮 是 否 向 承 造 商 採 取 較 嚴 厲 的 懲 處 行 動 。 我 們 在 進 行 檢 討 時 並 注 意

到，西 寶 營 建 集 團 當 時 並 沒 有 承 辦 政 府 其 他 工 程，而 前 田 建 設 工 業 株

式 會 社 在 履 行 其 他 政 府 工 程 合 約 方 面 ， 表 現 令 人 滿 意 。

管 理 認 可 承 造 商 名 冊 的 規 則管 理 認 可 承 造 商 名 冊 的 規 則管 理 認 可 承 造 商 名 冊 的 規 則管 理 認 可 承 造 商 名 冊 的 規 則

1 1 . 正 如 上 文 所 述，我 們 就 管 理 認 可 名 冊 內 的 承 造 商，定 有 一 套 全 面

的 管 理 規 則。這 些 規 則 包 括 把 承 造 商 從 名 冊 上 除 名，或 暫 時 中 止 承 造

商 的 投 標 資 格，或 把 承 造 商 降 級 等 懲 處 行 動。我 們 在 引 用 這 些 規 則 處

理 每 宗 個 案 時，須 按 照 既 定 程 序 行 事。我 們 在 作 出 懲 處 行 動 前，會 考

慮 所 有 相 關 因 素，包 括 承 造 商 的 申 辯 理 由。就 一 些 複 雜 的 個 案，我 們

更 會 尋 求 法 律 意 見。至 於 本 文 件 的 個 案，我 們 會 密 切 留 意 仲 裁 程 序 的

進 展 情 況，並 檢 討 有 關 情 況。若 仲 裁 斷 定 承 造 商 涉 及 蓄 意 違 反 合 約 規

定，我 們 會 立 即 採 取 行 動，暫 時 中 止 承 造 商 的 投 標 資 格，或 把 承 造 商

降 級 ， 甚 至 把 承 造 商 從 認 可 名 冊 中 除 名 ， 視 乎 何 種 行 動 適 當 而 定 。

工 務 局

1 9 9 9 年 5 月




